
 
国 际 民 用 航 空 组 织 ATConf/6-WP/301 

20/2/13  
工  作  文  件 

 

（3 页） 
C1300681 

世界范围航空运输会议（ATCONF） 

第六次会议   

2013 年 3 月 18 日至 22 日，蒙特利尔 

议程项目 2： 审议关键问题和相关的监管框架 
议程项目 2.3： 对消费者的保护 

对航空运输领域的消费者保护规章 

实行国际化和标准化的建议 

（由智利提交） 

执行摘要 

本工作文件总结了智利在航空运输领域保护消费者权利的经验，并对监管的影响进行了分析。文

件还建议国际民航组织应当制定方向指导、行为守则或多边协定草案，其中对与保护旅客权利有关的

规章实行标准化。这些措施应避免过度监管，并在保护航空旅客与航空公司的竞争力之间取得适当的

平衡。 

行动：请会议同意第 3 段所载的建议。 

参考文件： ATConf/6 次会议参考材料载于：www.icao.int/meetings/atconf6。 

1. 智利在航空运输领域保护消费者权利方面的经验 

1.1 智利的航空商业政策规定了将自由进入市场、自由定价、最大程度减少国家对各种商业事项

的干预，以及所有权和控制权的自由化作为商业航空的原则，其目的是为了以最低成本提供可能最高

质量的高效航空运输。 

1.1.1 这项航空商业政策意味着航空运输不享受智利的国家补贴，并且是一个不断成长的市场。

因此，智利在 2012 年通过国内和国际运行，运送了 15 233 980 人次旅客，与 2011 年相比增长了

17.3％。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1  西班牙文文本由智利提供。 

 

http://www.icao.int/meetings/atconf6


ATConf/6-WP/30 - 2 - 

1.2 关于旅客权利的国家规章产生于航空法和消费者保护法，并且主要涉及知情权；延误、航班

取消；因超售被拒绝登机；丢失行李，以及旅行社和航空承运人的赔偿责任等方面的问题。 

1.2.1 关于保护消费者权利的法律包含一般性质的义务，并全面适用于所有对物品或服务的购

买。就航空法而言，作为一般规则，它涵盖了在规定日期、时间以及根据任何其他规定条件提供运

输的权利，并且航空承运人可以出于保安或“不可抗力”的原因，暂停、推迟或取消飞行，或修改

与飞行有关的条件。在因承运人的原因没有履约时，则须对相关损害予以赔偿。 

1.2.2 对于国际航班，适用的立法载于《蒙特利尔公约》（1999 年），该公约于 2009 年在智利

生效。 

1.3 智利特别重视提供关于航空旅客权利的信息，并鼓励培养索赔文化。 

1.3.1 在所有与消费者的关系中都存在不对等的信息，由于航空运输的监管和技术性质的双重复

杂性，进一步加剧了这种情况。因此，本行业规章的目标，应该是尽可能多地向旅客提供关于其权利

及其如何能够使权利得到落实的信息。 

1.3.2 智利航空当局发布并宣传为航空旅客提供相关信息的各种小册子，并定期公布服务质量指

数（延误、取消和索赔），目的是为了促进有关旅客的各种信息。 

1.4 航空运输用户的索赔程序，包括通过保护消费者权利的管理当局，与航空公司进行调解的一

个实体，以及通过法院进行的法律诉讼程序。 

1.4.1 2011 年，运送了近 1300 万人次的旅客，提出了 3 103 项索赔，这相当于旅客人数的

0.02％；而 2012 年运送了愈 1500 多万人次的旅客，提出了 4 510 项索赔，这也相当于 0.02％。尽管

客运量有所增加，但索赔指数依然较低。大多数索赔是因为航班取消和延误（1 030 项索赔），以及与

行李有关的问题（767 项索赔）造成的。 

2. 规章的分散及对国际民航组织的一项建议 

2.1 由于国内和国际规章的分散，旅客难以了解不同类型适用法律规定的自己的权利，因此导致

了不对等的信息，反过来导致缺乏对旅客的保护。 

2.1.1 解决这种监管分散的问题，取决于对旅客权利的国际化和标准化的监管。这将减少信息不

对等，并为旅客和运营人带来法律方面更大的确定性。 

2.2 国际民航组织应该通过方向指导、行为守则或多边协定草案，领导对航空旅客权利的规章实

行标准化的这项进程。国际民航组织在这方面具有重要的作用，因为它是全面管理和指导航空运行的

组织。在国际民航组织之外制定建立规章的各种举措，可能造成更多分散的规章。事实上，不应将保

护减少到仅对作为旅游者的旅客，还应当虑及公务旅客、行动不便的旅客、少数族裔旅客、为就学而

旅行的旅客等等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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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3 由国际民航组织提出的规章应避免过度监管，并在充分保护航空旅客与航空公司的竞争力之

间找到适当的平衡。如果监管过于严苛，那么航空公司的成本将会提高。增加的这部分费用将被转嫁

到消费者身上，随后引起价格上涨，而后这可能会限制某些旅客使用航空运输。 

2.4 另一方面，运行成本的提高主要影响到较小的航空公司。较大的航空公司有更强的能力来应

对过度的要求，例如：它们有维护问题较少的较新机队；有能够接替的机组；对旅客进行重新安置的

航空器和、或战略联盟，这使它们即使在困难或繁重的情况下也能够提供各种服务。 

2.4.1 过度监管可能会造成较小的航空公司停止运行，导致将竞争集中到能够经受过度管制给其

带来各种费用的仅仅较大的公司手中，从而减少航空运输的供给。 

2.5 鉴于上述情况，国际民航组织应该领导对国际监管实施多边推进，并对保护旅客权利实行标

准化，重点放在信息方面而不是过度监管方面，过度监管可能危及航空市场的竞争力。 

3. 建议 

3.1 根据上述论点，请会议审议智利的建议，即国际民航组织应当制定方向指导、行为守则或多

边协定草案，其中对与保护旅客权利有关的规章实行标准化。这些措施应避免过度监管，并在保护航

空旅客与航空公司的竞争力之间取得适当的平衡。 

— 完 — 


